
1 / 2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意見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意見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意見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意見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梁維特 

2011-12-31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

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明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  

而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規

定與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大體相同，因此，人大常委會在考慮

了行政長官的相關函件後，認為有需要對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以明確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兩個產

生辦法的程序，並參照當年處理香港的處理方式，對相關條文作

出清晰的解釋，這是理所當然的決定。我們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完全支持人大常委會的這次釋法決定。  

另一方面，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在法理上，單一制國家

的一切權力均屬於中央，地方的權力全部來自中央的授權。而作

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憲制性法律——即澳門基本法亦完

全是一部授權法律文件，中央作為授權者，就一定要掌握對澳門

基本法全面的、最終的解釋權。而澳門基本法第 143 條，就明確

指出，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我們

亦清楚知道，特區政制發展絕不僅僅屬於特區“自治”的範疇，

而是涉及到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因此，在政制發展問題上，既要

充份動員澳門居民的積極參與，同時又要充份尊重和服從中央的

主導權和決定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解釋權的出發點和目的，正是為

了有效保證  “一國兩制” 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貫徹實施，促使我

們進一步清晰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確保我們能在推進澳門

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的前提下，按部就班地、穩健地實現澳門

自身的政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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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治體制要有序而平穩地發展，需要全體澳門居民共同

努力，今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只是明確了修改兩個產生辦法

的程序，我們還需要深入而理性的討論，凝聚共識，共同尋求符

合澳門社會實際、擴大均衡參與、有利於推動澳門政治制度健康

發展的最優方案。當中，特區政府需要主動諮詢、廣納民意，全

體澳門居民則應該主動參與，積極提出意見。  

我們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將主動積極參與這項重大的政

治活動，發揮民間研究機構的社會功能，就未來兩個產生辦法的

修改進行深入的研討，提出符合澳門社會發展進步需要的、有利

於澳門政治體制穩定而健康發展的具體方案建議。  

根據本中心對澳門發展的長期觀察，特別是綜合我們近期的

思考和討論，我們認為，《澳門基本法》有關政治體制的基本規

定，是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亦符合澳門特區的發展實

際的，確保特區當前和未來的穩定、繁榮和發展。因此，相關政

制的基本規定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但同時，隨著特區經濟社會

的持續發展，兩個產生辦法的確有需要作出適當的修改的。  

因應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我們將盡快就修改兩個產生

辦法的大方向進行深入的探討。目前，我們將首先集中研究並提

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應堅持的原則，考慮到虛實結合的需要，我

們亦會開始就怎樣修改兩個產生辦法，亦即初步的修改方案進行

思考，並提出建議。我們同時認為，這個過程將有助於我們在現

有的對《澳門基本法》認識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深入理解和學

習，特別是如何有效實踐“一國兩制”和行政主導的方針和理念方

面。  

 


